
重庆市开州区竹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各位代表：

受镇人民政府委托，现将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报告提请大会审查，请予审议。

一、202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镇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保基本、守底线、促发展”为主线，着力保障民生事业发展，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竹溪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5年竹溪镇财政总收入6285.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22.8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12.47万元，主要是区对乡镇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073.14万元（当年收入16.3万元、上年结转2056.84万元）。2025年竹溪镇财政总支出6285.6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12.47万元（当年支出3857.58万元、结转下年354.8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073.14万元（当年支出284.12万元、结转下年1789.02万元）。

（一）2025年竹溪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57.58万元分项目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64.57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便民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遗属困难生活补助、老党员补助等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37.79%。

2.公共安全支出82.48万元，主要用于基层平安法治建设。无年初预算资金。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8.25万元，主要用于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完成年初预算56.57%。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86.67万元，主要用于在职及退休人员经费、三支一扶、养老服务等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16.46%。

5.卫生健康支出133.85万元，主要用于在职及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居民医保养老保险工作经费。完成年初预算108.01%。

6.节能环保支出81.07万元，主要用于农村环境保护支出。完成年初预算98.78%。

7.城乡社区支出83.79万元，主要用于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社区运行保障。完成年初预算70.95%。

8.农林水支出1171.12万元，主要用于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村级运行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29.81%。

9.住房保障支出135.7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纳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06.38%。
（二）2025年竹溪镇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4.12万元分项目情况如下：
1.城乡社区支出16.3万元，主要用于环境卫生等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00%。

2.农林水支出267.82万元，主要为三峡后续项目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2.82%。

（三）2025年财政工作情况 

财政收入应收尽收。一是税收收入，深化协税护税机制，抓好辖区内建筑业、重大项目等重点税源管理，增加财力；二是非税收入，锁定年初收入预期目标，加强非税收入征缴，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全年非税收入56.05万元，全部及时入库；三是上级资金，找准政策支持与我镇发展契合点，针对性谋划项目，争取上级资金686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支出管控更细更严。强化支出管控，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公”经费，规范会议、差旅、培训等开支标准，坚持勤俭办事业。严格预算管理，强化资金使用效能‌，落实“无预算不开支”原则，建立预算分级分类保障机制，按轻重缓急分配资金，优先保障镇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和民生急需领域，资金使用效率显著提升。

2025年，我镇财政运行平稳有序，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面临的问题：财源结构较为单一，自身增收途径不多，镇级财力收入仅为非税收入来源，大部分为转移性财力收入；民生保障、环境治理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收支矛盾突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拓宽增收渠道，厉行节约，努力解决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财政收入预算
2026年竹溪镇财政总收入预算目标为5448.27万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4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59.25万元（含上年结转354.8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789.02万元（为上年结转）。

其他专项资金收入根据区政府和区级部门项目安排再追加。
（二）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026年竹溪镇财政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3659.25万元,分项目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61.86万元。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5.57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5.45万元。 

4.卫生健康支出141.99万元。

5.节能环保支出83.28万元。

6.城乡社区支出506.78万元

7.农林水支出935.45万元。

8.住房保障支出138.87万元。

（三）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2026年竹溪镇财政安排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1789.02万元,用于三峡后续工作。
（四）2026年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1.进一步深化财政体系改革。稳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转变“基数+增长”编制方式，逐步重塑科学合理的收支预算。一是依托财政预算一体化系统，全面实施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有效预防财政资金的违规使用，切实保障财政资金安全；二是全面加强资金管理，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严格执行专项资金规范化管理，账户专设，专款专用，按规定程序拨付使用。

2.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一是严格控制差旅、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会议培训、节庆展会等支出，做到“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只减不增。二是从严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规范政府采购、严控资产配置，坚决压减不必要、非急需等支出。

3.进一步促进预算绩效有效融合。注重绩效管理，放大财政资金集聚效应。一是加强支出预算管理。注重事前绩效评估，重点关注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可行性等。二是强化事中绩效监控，提质事后绩效评价。建立科学合理、权责明晰的工作体系，根据自评结果反馈及时纠偏，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代表！2026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镇人大的监督指导，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先，奋发向上、攻坚克难，为加快建设“一极两大三区”现代化新开州贡献竹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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